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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洲智能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修订对照表 

（2023 年 12 月） 

 

汇洲智能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注册资

本及<公司章程>的议案》。由于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使得注册资本不断发生变化，

根据工商变更要求，特将公司注册资本进行更新。  

同时，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

订）》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基础规则、监管指引和规则适用意见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自律监管规则、自律监管指引和自律监管指南的修订，特对

《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作出相应调整。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表所

示： 

原《公司章程》条款 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91,036,326.00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99,564,760.00 元。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205,120,625.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205,120,625.00 股，无其他种类

股。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999,564,760.0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999,564,760.00 股，无其他种类

股。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

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分立、分拆、合并、解

散和清算； 

（三）本章程的修改；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

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 30%的； 

（五）股权激励计划； 

（六）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必须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一）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包

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及监事会议事规则）； 

（二）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三）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

变更公司形式； 

（四）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五）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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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司章程》条款 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优先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证券

品种； 

（七）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

股份； 

（八）重大资产重组； 

（九）分拆所属子公司上市； 

（十）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主动撤回

其股票在本所上市交易、并决定不再在

交易所交易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

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

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

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前款第（九）项、第（十）所述提

案，除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还应当

经出席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

产总额百分之三十； 

（六）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

优先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证券

品种； 

（七）以减少注册资本为目的回购

股份； 

（八）重大资产重组； 

（九）股权激励计划； 

（十）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主动撤回

其股票在本所上市交易、并决定不再在

交易所交易或者转而申请在其他交易场

所交易或转让； 

（十一）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

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十二）法律法规、本所相关规定、

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其

他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 

前款第四项、第十项所述提案，除

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外，还应当经出席

会议的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  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

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  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

的成员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

并担任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的召集

人应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七款 公司在制

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

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

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

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七款 公司在制

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

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

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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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公司章程》条款 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

意见。 

序要求等事宜。 

 

以上修订内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汇洲智能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2 月 13 日 


